
2023年终止合同情况说明(精选5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怎样写合同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合同应该怎么制定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
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终止合同情况说明篇一

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送给受赠人，受赠人同意接受的
合同，即是法律规定的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终止的事由有哪
些?本文主要介绍了赠与合同终止的几种情形，希望对你有所
帮助，详情请看下文。

赠与合同的终止以下几种事由：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得由
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但在具有救灾、扶贫等
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中，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合同。

赠与合同中，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即丧失了任
意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但在以下条件具备时，赠与人仍可
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法定权利：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



行使。该期间为除斥期间。超过这一期间，赠与人不得再行
使撤销权。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予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的，其继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继承
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
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这一期间同样也是除斥期间。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
生活的，可以解除赠与合同，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该合同解
除不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赠与人就原已履行的赠与，无权
要求受赠人返还。

以上是小编整理的赠与合同终止的几种情形，主要是任意解
除和法定解除，希望上述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终止合同情况说明篇二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方将自己所有的物品、现金或者某种权利
赠送给他人的行为。赠与合同通常是单务合同，即合同生效
后，赠与方负有将赠与物交给受赠人的`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
利;受赠方享有领取赠与物的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赠与也可以
附条件，即赠与一方要求受赠方履行某种义务，受赠方不履
行义务赠与方有权撤销赠与。但这种条件一般是与赠与人的
利益无关的条件，而不是要求有偿地赠送。如果将某种物送
给他人并要求给付一定的金钱就不是赠与关系。因此，附条
件的赠与仍然是单务行为。签订赠与合同应当注意的问题有：

(1)赠与标的必须是赠与人所有的或者赠与人有权处理的财产
或者某种权利，赠与人不能把不履于自己或者自己无权处理
的财产和权利赠送他人，否则，构成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赠与标的可以是物，可以是货币(包括外国货币)，也可以是
有价证券、某种权利。例如专利权人可以将专利权赠与他人，



房屋所有人可以将房屋赠与他人等。

(2)权利转移涉及到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合同中订立清楚。
例如，赠与房屋合同就需要到房管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
手续，没有办理手续的，其转让无效。

(3)合同中要写清楚赠与人有权处理赠与财产的证明文件，确
保赠与行为的合法有效。

文档为doc格式

终止合同情况说明篇三

一、赠与合同的性质是什么？

1.双方行为。

赠与合同须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赠与人
有赠与的表示，但受赠人并没有接受的意思，则合同仍不能
成立，故与馈赠这种单方行为不同。

2.是吸收了诺诚合同与实践合同的合理因素。

诺成行为。多数国家承袭罗马法的传统，规定赠与合同在当
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不必等待交付赠与物，
即为诺成行为。

3.无偿行为。

二、赠与合同撤销的情况

第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得由



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但在具有救灾、扶贫等
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中，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合同。

第二，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

赠与合同中，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即丧失了任
意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但在以下条件具备时，赠与人仍可
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法定权利：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的；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1年内
行使。该期间为除斥期间。超过这一期间，赠与人不得再行
使撤销权。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予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的，其继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人的继承
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
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这一期间同样也是除斥期间。

第三，赠与合同的法定解除。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
生活的，可以解除赠与合同，不再履行赠与义务。该合同解
除不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赠与人就原已履行的赠与，无权
要求受赠人返还。



终止合同情况说明篇四

赠与合同须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如果赠与人
有赠与的表示，但受赠人并没有接受的意思，则合同仍不能
成立，故与馈赠这种单方行为不同。

诺成行为

多数国家承袭罗马法的传统，规定赠与合同在当事人双方意
思表示一致时即告成立，不必等待交付赠与物，即为诺成行
为。但根据中国的司法实践，赠与合同必须交付赠与物后方
能成立。仅有将要赠送某项财物的预约，不能认为赠与合同
已成立。在交付赠与物前，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即为实践
行为。

无偿行为

原则上受赠人并不因赠与合同而承担义务，故为单务合同。

第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在赠
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得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
合同。但在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
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
合同。

第二，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赠与合同中，赠与地产的权利
转移之后，赠与人即丧失了任意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

终止合同情况说明篇五

赠与合同

甲方(赠与人)：______(写明姓名、住址)



乙方(受赠人)：______(写明姓名、住址)

甲乙双方就赠送______(赠与的标的物，如赠与微机一台，应
写明“浪潮386型微机一台”，如其他物品，也应写明该赠与
物是什么、在什么位置)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一、甲方将其所有的______(标的物)赠送给乙方，其所有权
证明为：(写明证明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证据名称，如赠与房屋，
就应有房产所有权证，赠与微机应有购买该微机的发票等)

二、赠与物的交割

(写明交割的条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交割，办理什么手
续等等)

三、乙方应在______期限内办理所有权转移的手续逾期不办
的，视为拒绝赠与(也可以约定其他条件)。

四、本合同自____日起生效(可以写自公证之日起生效)。

五、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______(签字、盖章)

乙方：______(签字、盖章)

________年__月__日

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并不是无限制的，为维护合同的严肃性，
法律规定赠与人撤销赠与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赠与人撤
销赠与应受下列限制：

1.赠与人撤销赠与必须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若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若赠与



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一部分，则赠与人仅能就未转移部分为
撤销，对已经转移部分不得撤销。

对于动产而言，在赠与物交付前，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对
于不动产而言，在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赠与人可以撤销
赠与。对于财产权利而言，根据法律规定转移权利是否以登
记为生效要件，在财产权利交付或办理权利转移登记之前，
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2.赠与人可撤销的赠与必须不是具有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
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由于救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使得赠与具有了
重要的社会意义，若赠与人可以随意撤销这种赠与，则违背
了社会公序良俗。

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基于道义上的情感而作出的
赠与，如果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不仅与道义不符，
而且会给受赠人造成情感上的极大伤害。因此，凡是具有救
灾、扶贫等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不论当事
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撤销该赠与。

“社会公益”的内容，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包
括下列事项：

(1)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社会群体和个人
的活动。

(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3)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4)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



3.赠与人撤销赠与，仅限于没有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此类合同中，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不说是经过法
律上的慎重考虑，不存在一时冲动考虑欠周的问题，如果允
许赠与人随意撤销这种赠与，既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
蔑视公证的严肃性。所以，若赠与合同已经过公证，则不得
撤销。

另外，赠与人撤销赠与，须将其撤销赠与的意思通知受赠人，
如果赠与人不向受赠人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不能发生撤
销赠与的法律效果。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有
如下三种：

一、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其要点在于，一是受赠人实施的是严重侵害行为，而不是轻
微的、一般的侵害行为;二是受赠人侵害的是赠与人本人或其
近亲属，包括配偶，直系亲属(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兄弟姐妹。如果侵害的是其他亲
友则不在此列。

二、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

其要点在于：一是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二是受赠人对
赠与人有扶养能力，而不履行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如果受
赠人没有扶养能力或者丧失了扶养能力的，不产生赠与人撤
销赠与的权利。

三、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其要点在于：一是赠与合同约定了受赠人负有一定的义务;二
是赠与人已将赠与的财产交付于受赠人;三是受赠人不履行赠



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中，受赠人应当依约定
履行其所负义务。在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了赠与的财产后，
受赠人如不依约履行其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